
1 
 

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

107年第一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7年 2月 27日星期二下午 4時 

地點：局本部會議室 

主持人：熊專門委員勇智 

出席人員：嚴委員祥鸞、張委員惠美、王科長秀梅、吳股長雅婷、江

科長信潔、何股長基豪、郭專員賢真、李股長祐欣、黃主任姬棻、李

主任孟釗、施雅馨、熊代理主任勇智、謝季娟、黃顧問世杰、葉滋宇

(詳如簽到表) 

建議或決議事項(詳如會議資料冊)： 

一、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

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。 

二、工作報告 

(一) 就業、經濟與福利分工小組工作報告(含方針分工表)。 

主席裁示： 

1. 依黃顧問世杰建議，請秘書室調整圖 1~圖 5，避免有數據

與文字重疊之情形，並確認相關數據正確性。 

2. 有關委員會之性別比例與統計表格之比例呈現方式，請

性別平等辦公室參考嚴委員祥鸞建議(以百分比呈現比

例，統計表格中數據後括弧比例即可)研商統一格式。 

(二) 性別平權政策方針分工表(含人身安全與司法組與環境與

交通組)。 

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。 

(三) 性別主流化 106年執行成果表。 

主席裁示： 

1. 有關性別平等專責小組之性別比例呈現方式(6：6)，請性

別平等辦公室參考嚴委員祥鸞建議(以百分比呈現)研商

統一格式。 

2. 依黃顧問世杰建議，請秘書室確認並修正性別預算中之

105 年經性別影響評估機制之法案及計畫案之性別預算

單位(元/千元)。 

3. 依黃顧問世杰建議，請秘書室修正性別人才資料庫之備

註欄內容，是否續任之結果並非填報重點，應刪除。 

(四) 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/與民間組織或企業共同推動性平

計畫之 106年度執行成果表。 

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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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提案討論 

(一)有關本局所屬任務編組委員會性別比例未達 1/3 者之執行

困境與因應策略，提請討論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請公用事業科會後配合人事室填列「本局任務編組委員會

性別比例調查表」，其中改進作法欄位應至少勾選 1種改進

方式。 

(二)有關性別影響評估案，提請討論。 

主席裁示： 

1. 106 年性別影響評估計畫(自來水延管工程補助計畫)之

評估結果，其中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，原填列無關，依

嚴委員祥鸞建議，改為有關較為妥適；本局擬依其建議配

合修正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為有關，並轉知研究發展

考核委員會窗口。 

2. 108 年府決行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案(預算 1,000 萬元以

上)，因本次會議所提二計畫案(推動設置太陽光電發電

系統實施計畫與桃園會展中心工程專案管理技術服務等

相關作業)之妥適度均不高，俟今(107)年 4~5 月份收受

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函文後，再配合篩選一案進行。 

(三)有關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/與民間組織或企業共同推動性

平計畫之未來實施方向，提請討論。 

主席裁示： 

1. 依嚴委員祥鸞建議，與企業共同推動性平計畫可將第十

一屆績優企業中榮獲「性平優良幸福企業獎」之企業持續

延伸，辦理相關活動(如：績優企業甄選說明會、標竿學

習、經驗分享巡迴座談等)分享其落實或推動性別友善措

施之積極作為，並結合本府勞動局，向曾有違反性別工作

平等法紀錄之企業加強宣導。 

2. 將公有零售市場或其自治會之促進性別友善相關硬體改

善(如：男女廁比例達 1；3、設置無障礙廁所/親子廁所

/性別友善廁所、男女廁所內均設尿布台、設置哺/集乳室、

危險區域加裝照明設備等)，列為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

/與民間組織共同推動性平計畫。 

3. 前述二案應於 107 年底前訂定相關計畫，最晚於 108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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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據以執行，建議產業發展科先行與勞動局研商跨局處

合作之可行性；市場科先行蒐集本市公有零售市場之既

有硬體設備相關數據，俾利後續撰擬計畫。 

四、臨時動議 

今(107)年本府參加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舉辦之性別平等業務輔導

考核計畫，請各局處配合依期限報送相關資料予性別平等辦公室

彙整，共同為本府爭取佳績。 

五、散會(約 17：15) 








